
國立中興大學九十二學年度第一學期臨時校務會議決議案 

 
時  間：中華民國九十二年十月三十日下午十二時三十分至下午二時整 

 

提案編號：第一案 

提 案 者：鄭詩華、林瑞松、方繼、曾夢蛟、陳載永、蔡岡廷、朱德民、顏吉甫、鄭皆達、李芳繁、趙震慶、

黃秀政、葉明亮、巨克毅、楊秋忠、余文堂、劉正義、徐照華、宋德喜、李宗儒、黃淑美、孫若怡 

案    由：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植物病理學系及昆蟲學系共同研提「植物防疫檢疫生物科技大樓之籌建」計畫

案，請審議。 

決    議： 

  一、照案通過。 

  二、本案執行時由校園規劃委員會及使用單位負責規劃、設計、使用等之審核工作。 


